
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草案說明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年 06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新北市議會第二審查室 

主持人：環境保護局程局長大維                紀錄：林姿儀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如附） 

壹、主辦單位報告（略） 

貳、各單位意見（發言內容） 

一、 李翁月娥議員 

(一) 2030市區公車要全面電動化，本席日前已協助首都客運取得

路證，順利設置電動公車充電設備。 

(二) 針對電動汽車及電動機車推動，市府是否有提供相關補助？  

 

二、 環境保護局 

(一) 本府針對燃油機車汰換電動機車係依「新購」或「汰換」予以

4,000元至 10,000元不等之獎勵補助，而對於換購電動汽車

則無相關補助。 

(二) 針對電動汽車及電動機車換購獎勵，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訂

定「老舊車輛汰舊換新空氣污染物減量補助辦法」、「淘汰老

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及「老舊汽車

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分別給予不同金額補助；

財政部亦就電動車提出免徵「牌照稅」、「燃料稅」及「貨物

稅」部分減免等優惠措施。 

(三) 本府在電動車推行方面，除提供電動機車汰換加碼補助外，

為優化充電設備環境，亦於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七條明定本市

公有路外停車場，應提供一定比例之電動車輛充電專用停車

位及其充電設備。 



  

參、 結論 

本市訂定「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係為呼應母法

及 2050國家淨零排放政策，亦是展現本市面對淨零之決心，將

持續邀集利害關係人或公民團體召開說明會，後續仍請議員予

以指導。 

 

肆、 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